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2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9 次會議通過（公報初稿

資料，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4 年度預算書案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2 億 2,600 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原列 2 億 2,445 萬元，減列「用人費用」項下「福利費」

1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2 億 2,345 萬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55 萬元，增列 100 萬元，改列為 255 萬元。 

(三)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四)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20 萬元，照列。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4 項： 

1.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政府原始捐助比率 94%，而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係該工程司 100%轉投資之事業，其性質與國營事業類似，年終

及績效獎金標準不應與國營事業差異過大。 

立法院審議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作成通案決議(十二)2.「自 101 年

度起，國營事業有盈餘者，始得發放績效獎金，但不得超過 1.2 個月」，及(

十七)「自 102 年度起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年終獎金（包括工作獎金、

考核獎金、考績獎金或績效獎金）應比照公務人員標準考核發放」。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員工 101、102 年度除領取 2 個月本薪之年

終獎金外，另有 5.45 至 6.31 個月之績效獎金，遠逾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

司，以 102 年度為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年終及績效獎金合計

7 億 2,056 萬 5,000 元，遠超出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採權益法認列之台

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收益，顯示該公司鉅額獎金已影響財團法

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轉投資收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績效獎金屬於非經常性給與，由董事會

每年度視營運狀況而定為由，未曾提供予立法院預算中心 103 及 104 年度預

算數，爰要求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提高營業收入，並凍結財團法人中華

顧問工程司預算二分之一，及針對董事會核定 104 年度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績效獎金分配數，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 



提案人：管碧玲  李昆澤  葉宜津   

        劉櫂豪  蔡其昌 

2.有鑑於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長期以來對國家重要建設計畫的進行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後，該工程司主要利基移除導致賸餘減少，104 年度預

算案扣除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後，實為

短絀 1 億 0,820 萬元，該工程司自轉投資設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後，現今業務範圍僅有研究發展、教育訓練、出版及獎學金等項目，而該

公司的業務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業務並無明顯差異。爰此，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需提升人才培育力度以及提供教育訓練的專業性，增加與民間顧問

公司的競爭力，並且調增公益績效目標，以求提高收益。 

提案人：羅淑蕾  楊麗環  林國正   

       李鴻鈞  葉宜津  劉櫂豪 

3.針對新竹香山土地徵收案，廢除 R1 行動聯盟表示，新竹茄苳接西濱聯絡

道路（簡稱 R1），長 4.3 公里，要價 46 億元，3 年從 15 億元一路追加到 46

億元，而 46 億元經費是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所估，被質疑

有利益輸送之嫌。爰此，要求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R1 經費遽

增之書面報告，以證實 R1 道路開發的必要性和公正性。 

提案人：羅淑蕾  楊麗環  李鴻鈞   

        葉宜津  劉櫂豪 

4.「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轉投資事業監督要點」第 3 點第 1 款：「本工

程司得依公司法規定，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指派適當人員擔任轉

投資事業暨再轉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依公司法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 1

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業務之執行及職權行使，應透過董事會決議，

及監察人運作，且董事、監察人應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據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 3 屆董監事名單（任期 102 年 3 月 21

日至 105 年 3 月 20 日），其中僅董事長係由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指派擔

任，其餘 8 名董事及 1 名監察人等重要職務皆為外聘，該名單雖經財團法人

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會同意，惟代表性仍有不足，恐影響該工程司對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決策權。 

爰要求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董事，由政府或財團法人

中華顧問工程司代表擔任之比例提高至二分之一，以維護轉投資權益，並監

督被投資公司業務執行及職權行使，不致偏離原投資目的。 

提案人：管碧玲  李昆澤  葉宜津   

        劉櫂豪 

 



決議：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4 年度預算書照審查意見通過。 


